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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8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(修訂 )規例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背景資料簡介  
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載述調整租用大嶼山及市區的士收費的背景，並綜述

當局就收費調整申請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時，該事務委員會所表達的

意見。  
 
 
背景  
 
的士收費調整的機制和考慮因素  
 
2.  的士提供個人化點到點的公共交通服務。的士加價申請是按

照下列主要原則審核  ⎯⎯ 
 

(a) 考慮到收入和營運成本的轉變，有需要確保的士營運的

財務可行性； 

 

(b) 需要使的士服務在供應情況、乘客候車時間和乘客意見等

方面，維持在可接受的水平； 

 

(c) 需要在的士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費之間維持合理的

差距； 

 

(d) 市民對建議收費的接受程度；及 

 

(e) 的士收費結構應為落旗首段車程收費採用較高收費率，

其後車程收費則按不同車程長度而遞減的收費率計算
註 1。 

 
3.  《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規例》 (第 374章附屬法例D)附表 5
訂明租用的士的收費表。此收費表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釐定，並

須提交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批。根據既定做法，政府當局

把的士加價申請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決定前，會就有關申請

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交通諮詢委員會在 2008年 6月 5日發表《的士營運檢討報告書》，提出這項修訂

的士收費結構政策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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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士收費以往的加幅  
 
4.  大嶼山的士上次是在 1998年 3月加價，平均加幅為 9.1%。至於

市區的士，在 2008年 2月落旗收費增加 1元之前，對上一次加價是在 1998
年 6月，平均加幅為 5.9%。市區的士業界在 2007年提出落旗收費增加 1
元的申請時，業界正商討較長遠的收費結構重整建議。在商討得出結

果前，業界提出落旗收費增加 1元的申請，作為一項臨時措施，以緩解

部分因營運成本不斷增加而對業界所造成的影響。  
 
 
大嶼山及市區的士加價申請 
 
5.  行政會議在 2008年 9月 23日的會議上批准大嶼山及市區的士

的收費調整。按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，的士業界申請和獲批准的

收費調整幅度如下  ⎯⎯  
 

收費 
大嶼山的士 

現時 申請 批准的收費調整 

落旗收費 (最初 2公
里或其任何部分 ) 12元  15元  13元  

20公里 (即
132 元 註 2)
以下  

1.30元
130 元 (20
公 里 註 3)以
下   

1.30元跳 錶 收 費 ( 其 後 每
200 米 或 其 部 分 及
每 1 分 鐘 或 其 部 分
的等候時間 ) 

1.20元
20公里 (即
132 元 ) 起
計  

1.20元 130元起計  1.20元

平均加幅 --- +9.17% +7.67% 
 

收費 
市區的士 

現時 申請A 申請B 批准的收費調整

落 旗 收 費
(最 初 2 公
里 或 其 任
何部分)  

16元  18元  18元  18元  

8 公 里
以下  

1.50
元  

11公里
以下  

1.50
元  

直 至 70.50
元  (9公里
註 5) 

1.50
元  

跳 錶 收 費
( 其 後 每
200米或其
部分及每1
分 鐘 註 4 或
其 部 分 的
等候時間) 

1.40元  
8 公 里
起計  1元  11公里

起計  1元 70.50 元 起
計  1元  

平均加幅 --- +4.64% +6.69% +5.46%註 6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2  這是在沒有涉及等候時間收費的情況下，根據申請所建議的收費率計算的 20公

里車程的總收費。  
註 3  在沒有涉及等候時間收費的情況下，根據批准的收費調整， 20公里車程的總收

費將會是 130元。  
註 4  申請 B建議把計算等候時間跳錶收費的單位由 "每 1分鐘 "改為 "每 50秒 "。  
註 5  在不涉及等候時間收費的情況下， 9公里車程的總收費為 70.50元。  
註 6  如計及 2008年 2月起落旗收費增加 1元，加幅則為 7.8%。 



 3

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 

 

6.  當局於 2008年 6月 30日就大嶼山及市區的士業界提出的收費

調整申請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。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對大嶼山及市區的

士業界的財政及營運狀況的評估。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，鑒於市區的

士在 2008年 2月才增加落旗收費 1元，他們關注到市民會否接受增加收

費建議。鑒於燃油價格可能會繼續飆升，長遠而言，增加收費能否有

效解決的士的經營問題，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此表示關注。部分委員質

疑重整的士收費結構能否有效抑制折扣黨的活動，尤其是現在並無法

例禁止議價。  
 
 
《 2008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(修訂 )規例》  
 
7.  《 2008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(修訂 )規例》 (下稱 "修訂規

例 ")在 2008年 10月 3日刊登憲報，以實施批准的大嶼山及市區的士收費

調整，由 2008年 11月 30日起生效。修訂規例的主要條文載於立法會參

考資料摘要。修訂規例在 2008年 10月 8日提交立法會。在 2008年 10月 10
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，研究修訂規

例。  
 
 
有關文件 

 
8.  有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10月 20日  



 
附錄 

 
 

《 2008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 )(修訂 )規例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會議日期 委員會 文件／項目 

-- --  有關《 2008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

務車輛 )(修訂 )規例》的立法會參

考資料摘要  
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
/chinese/panels/tp/papers/tp-thbt
l335-c.pdf 
 

2008年 6月 30日  交通事務委員會  有 關 大 嶼 山 及 市 區 的 士 加 價 申

請的政府當局文件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
/chinese/panels/tp/papers/tp0630
cb1-1977-3-c.pdf 
 
會議紀要 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
/chinese/panels/tp/minutes/tp080
630.pdf 
 
 

 
 


